
私募基金注册地：之东莞松山湖基金小镇

产品名称 私募基金注册地：之东莞松山湖基金小镇

公司名称 腾博财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红树湾壹号1805

联系电话 18929319167 18929319167

产品详情

私募基金注册地：之东莞松山湖基金小镇

私募基金注册地之东莞松山湖基金小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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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6年1月，北京市工商局下发了一则《在全市范围内暂停投资类企业登记》的通知，其中第二条为暂停



登记“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资本管理”、“
资产管理”、“融资租赁”、“非融资性担保”等投资类经营项目。继北京之后，上海、深圳、广州等
一线城市相继暂停私募注册，随后杭州也加入暂停审核行列。至此，北上广深杭全部暂停私募注册。201
8年8月初，受P2P爆雷、私募机构失联等事件影响，在2016年有过“松绑”迹象的私募基金注册再一次收
紧，浙江、广东相继叫停投资类公司注册，目前均暂未确定开放注册的时间。多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及
基金管理人的工商注册受上述事件的影响，审批放缓、甚至暂停注册。一时间，市场的关注点聚焦到了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注册私募基金”的话题上。

为此，小编整理收集了各地私募基金注册的最新动态，接下来将为大家盘点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基
金管理人的注册开放地。今日小编与大家分享东莞松山湖基金小镇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注册最新动态。

二、“投资类”经营范围的前置审批

2.1. 工商部门对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等各类私募基金类企业，给予工商注册登记的便利
。在东莞市登记注册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管理
企业、天使投资企业、私募证券投资管理企业等，直接在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的过程中不设置前置审
批。上述企业可在企业名称中相应使用“股权投资管理”或“股权投资”等字样；上述企业营业范围相
应可为“股权投资管理，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等。

2.2. 但是，松山湖基金小镇专业服务团队协同专业律师团队会对入驻企业的备案资质进行前置审批，保
证入驻机构备案效率以及园区风险把控。审批要求参照中基协备案要求和工商登记注册要求，审批时限
约为1至3个工作日，截至目前通过率较高。

三、工商登记的便利程度

通过邮寄材料的方式办理，由小镇人员代办，身份核验可在网上完成，无需本人临柜核验。在松山湖基
金小镇从入驻准备材料开始到取得营业执照预计需7至15个工作日。

四、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

4.1.享受扶持政策的条件

4.1.1.享受市级政策须满足：在东莞市注册设立，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的股权投资基金和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且股权投资基金实缴资金规模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实收资本
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受托管理且注册在东莞的股权投资基金总实收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即可享
受该实施办法的优惠。

4.1.2.享受区级政策须满足：



（1）获得合法的各类资质；

（2）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实缴资金不低于8000万元，其他类基金实缴资金不低于2亿元；（3）基金管理企
业认缴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250万元，以货币形式出资；（4）向注册的松山
湖高新区的企业累计投资达500万元以上；（5）完成中基协备案手续，并向松山湖高新区科技教育局报
备；（6）在松山湖高新区注册的银行开立基本账户或一般账户；（7）承诺5年内不迁出的各类基金和基
金管理企业。

4.1.3.市区两级财政参与出资的各类基金和基金管理企业，计算其实缴资金规模时应扣除财政出资部分；
对合作协议中规定财政出资部分已经进行收益让渡的基金，不再给予租金补贴。财政出资的计算方法由
申报指南作具体指引。

4.2. 政策有效期

4.2.1.市级《东莞市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实施暂行办法》自2018年1月23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12
月31日。

4.2.2.区级《东莞松山湖高新区促进基金业发展实施办法》自2018年2月1日起实施，政策有效期为5年，可
与市级政策叠加适用。

4.3. 落户奖励

4.3.1.累计投资东莞本地企业规模达到500万元以上的基金，以公司制形式设立的，实际管理资金的规模达
到人民币1亿元以上的，按照其总规模给予0.5%的奖励，最高奖励1000万元。

4.3.2.累计投资东莞本地企业规模达到500万元以上的基金，以合伙制形式设立的，实际管理资金的规模达
到人民币2亿元以上的，按照其总规模给予0.3%的奖励，最高奖励1000万元。

4.4. 税收奖励

各类股权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种子期、初创期科技
型企业，并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有关通知规定的，享受相应企业所得税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优惠政
策。

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和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合伙人，按
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不执行有限
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其从有限合伙企业取得的受益，应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应税
所得项目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4.5. 经济贡献奖励（区级）

4.5.1.按企业当年形成的经济贡献松山湖高新区留成部分的70%或80%给予奖励。具体而言：

在园区设立的各类基金及基金管理企业自其完成工商注册之日起5个会计年度，对当年经济贡献达到100
万元至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按该企业当年形成的经济贡献园区留成部分的70%给予奖励；对当年经济贡
献达到 1000万元（含）以上的企业，按该企业当年形成的经济贡献园区留成部分的80%给予奖励。

4.5.2.地方留存比：增值税，市级留存比例为25%，区级留存比例为12.5%；企业所得税市级留存比例为20
%，区级留存比例为10%；个人所得税实际留存比例为20%，区级留存比例为10%。

4.6. 个人退税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实际管理资金规模达到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可以获得4个退税名额，每人最高可获
得100万元的退税奖励。

4.7. 租金补贴

4.7.1市级层面的租金补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因发展需要新购置自用办公用房，办公用途部分的建筑
按1000元/平方米给予一次性补助，补助总额不超过100万元，补助总额不超过100万元。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人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给予连续3年的租房补贴，每次补贴标准为每年实缴租金的30%，累计补贴
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4.7.2.区级层面的租金补贴（可叠加适用）：按实际租赁面积连续5年给予房租补贴，补贴标准为每平方米
30元/月。其中，管理规模低于8000万元的，补贴面积不超过200平方米；管理规模为8000万元（含）以上
的，补贴面积不超过500平方米。

4.8. 高管奖励

4.8.1.市级层面的高管奖励：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关于引发<东
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配套实施细则及办理规程的通知》相关规定的，可按相关规定申报东
莞市特色人才，经认定成为我市特色人才后，可按政策规定享受相应的关于人才引进、人才奖励、子女
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待遇。

4.8.2.区级层面的高管奖励（可叠加适用）：经济贡献达到100万元的，其聘任的高管按其个人当年形成的
经济贡献松山湖高新区留成部分的70%给予奖励。对每家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政策有效期内共给予5个奖励
名额。各类基金管理企业聘任的各类基金专业人才，个人缴纳的生产经营所得工资、薪金所得和利息、
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所得税达 20 万元（含）以上，按其个人当年形成的经济贡献园区留成部分的70%给
予奖励。如同一个人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的，只能选择其中一类进行奖励，不得重复。



五、其他

5.1. 注册资金

一般情况下，私募机构注册资本/认缴资金不低于1000 万元，须符合中基协备案要求。

5.2. 代办服务及费用

小镇在协助入驻企业落户期间提供各类协办服务，全力协助落户的基金及机构半年内完成从工商登记注
册到协助中基协备案的全部入驻手续，而且除政府行政部门收取部分费用之外，其余费用一概不收取。
涉及到第三方服务机构（会计师服务、律师服务等），由客户自行协商。

5.3. 引导基金规模及申请条件

5.3.1.引导基金的规模

东莞市倍增计划产业并购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规模为15亿元，产业并购母基金由东莞市政府
出资引导5亿元，东莞民营投资出资10亿元，与东莞科技创新金融集团、中金资本联合发起成立。当天上
午，三个并购产业子基金落实签约，分别投向消费升级、智能制造等领域，规模达15亿元，标志着东莞
倍增计划产业并购母基金正式投入运作。并购母基金将围绕东莞产业需求，通过“母-子”基金形式撬动
更多社会资金和资源聚集东莞，为东莞高质量“倍增”注入新活力。与此同时，广东省粤科松山湖创新
创业投资母基金有限公司，规模为5亿元。

母基金设立后，由母基金管理人负责甄选国内优秀的创投机构，在东莞募资设立不同细分行业或领域的
产业投资子基金，东莞市政府重点扶持的产业优先考虑，目标是在24个月内募资设立8支或以上的直投子
基金，在母基金运营期限内，完成母基金和子基金总规模合计不少于50亿元的目标（包括子基金自身的
投资规模、子基金投资具体项目的联合投资、母基金管理公司关联方的联合投资、投贷联动，母基金对
单支子基金的投资额最高不超过该支子基金实缴金额的30%），从而形成母子基金联动协同和集聚发展
的效应，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为创新创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提供动力支持。

5.3.2.引导基金的申请条件

母基金参股设立的市场化子基金，其管理机构通过公开征集方式选择，需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原则上必须是国际或国内领先的基金管理机构（包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主要关联公司、证券公
司等），其管理的其他基金至少有1个通过IPO或并购等其他方式成功退出的案例。

（二）在中国大陆注册，有成功管理5亿元以上基金的案例，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与其业务相适应的软硬
件设施，具备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和良好的管理业绩，健全的创业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流程，规范的项



目遴选机制和投资决策机制，能够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创业辅导，管理咨询等增值服务。

（三）至少有5名具备5年以上创业投资或基金管理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

（四）子基金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无受过行政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罚的不良记录。

（五）具有相应募集社会资本的能力。

（六）子基金管理机构或其关联公司在子基金的出资不得低于子基金规模的1%；子基金管理机构或其关
联公司在子基金的出资比例作为遴选子基金管理机构的考察因素之一。

（七）管理和运作规范，具有严格合理的投资决策程序和风险控制机制；按照国家企业财务、会计制度
规定，有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

（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5.4. 联系方式

联系人：东莞松山湖基金小镇

联系地址：东莞市松山湖科技创新园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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